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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京0106民初37925号案件异议答复
北京市丰台区中级人民法院：
我司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悦盛路5号院8号楼3层1单元301号房屋的房屋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5年4月15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25-1-0200-F01SFZC6号]。
2025年5月20日，我司收到贵院邮件发来的《针对房产价格评估报告的异议书》，现对异议人屈晓君提出的异议意见作如下答复：
异议1：评估报告中遗漏关键瑕疵证据
2025年4月2日，评估当天，屈晓君多次提醒评估工作人员房屋存在漏水问题(具体情况:如厨房屋顶导致需要用小盆接水、漏水导致屋内墙皮脱落、窗帘严重水渍、该房屋户外墙体打补丁等)，要求工作人员拍照留存,但评估报告中并未附任何与房屋漏水相关的现场照片及该栋楼墙体户外照片。事后询问工作人员，也未能给与合理解释。而显然，这些照片是价格评估环节中的关键证据，是评估价格的重要因素。
答复：本次评估委托事项为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悦盛路5号院8号楼3层1单元301号房屋的房屋市场价值。被告当事人强调的房屋漏水问题属于房屋质量鉴定。房屋漏水鉴定通常包括漏水原因鉴定、修复方案鉴定、损失修复费用鉴定等。漏水原因鉴定属于建筑工程质量类鉴定中的因果关系鉴定，需要根据现场测试和试验来确认渗漏状态并分析原因。一般漏水原因相对复杂且难以通过一般生活常识判断。当楼房漏水导致损失时，明确漏水原因，需要通过房屋质量检验部门或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
2025年4月2日，我司评估专业人员对房屋进行实地查勘时，现场被告当事人屈晓君强调房屋漏水情况，我司评估专业人员已明确告知，房屋漏水情况需提供相关机构的鉴定文件，在没有任何鉴定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在报告中对实物状况描述内墙面基本完整，部分涂料脱落，符合现场实际查勘情况，且报告附件照片中卧室部分可以明显看到涂料脱落情况，且在测算比较法实物状况修正中已充分考虑因内部装修维护情况差异，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房地产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25-1-0200-F01SFZC6号]中，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一般假设第6条中也已明确：“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异议2：评估价格偏高，未反映房屋真实状况。
漏水问题已严重影响房屋的使用功能和市场价值，更是直接关系到房屋新旧程度，但报告中未能将漏水情况予以关注并附图，更无法体现这一瑕疵与最终评估价格之间的关系。
因此，屈晓君认为，评估报告中评估的房产价值为2773634元，该价格并未充分考虑房屋存在上述比较严重的漏水问题，导致评估房屋成新率83%这一数据过高，评估价格结果高于市场合理水平。现届晓君方向法院提交房屋漏水的相关证据，恳请法庭责令评估公司作出相应的补正报告,详细说明房屋的漏水情况对最终评估价格因素的影响或扣减比例。
答复：83%成新度的确定依据：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基本完好，有部分涂料脱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基本完好，有部分脱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基本完好，维护情况较好，观察成新率为85%；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装修改造等因素，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直线折旧法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
＝1－（1－0%）×（2025－2013）÷60
＝80%
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83%。


我司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市场数据如下：
芭蕾雨悦都南区7号楼，朝向南北，建筑面积89.33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所在楼层为6层，房型为平层，于2024年8月的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34255元/平方米，成交总价3059999元。
芭蕾雨悦都北区1号楼，朝向南北，建筑面积89.04平方米，总楼层为8层，所在楼层为4层，房型为平层，于2025年3月的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35377元/平方米，成交总价3149968元。
芭蕾雨悦都北区4号楼，朝向南北，建筑面积88.8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所在楼层为6层，房型为平层，于2025年3月的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35473元/平方米，成交总价3150002元。
综合上述交易数据，评估建筑面积单价30849元/平方米，总价2773634元，低于市场成交数据，本次评估在比较法实物状况修正中已充分考虑因内部装修维护情况差异，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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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 （ 202 4 ）京 0106 民初 37925 号 案件异议答复   北京市 丰台区 中级 人民法院 ：   我 司受贵院委托 对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悦盛路 5 号院 8 号楼 3 层 1 单元 301 号 房屋的房屋市场价值 进行 了 评估 ， 并 于 2025 年 4 月 1 5 日 出具 《房地产估价报告》 [ 康正评字 2025 - 1 - 0200 - F01SFZC6 号 ] 。   202 5 年 5 月 20 日，我司收到贵院邮件发来 的 《 针对房产价格评估报告的异议 书 》 ， 现对 异议 人 屈晓君 提出 的异议 意见 作如下答复：   异议 1 ： 评估报告中遗漏关键瑕疵证据   2025 年 4 月 2 日，评估当天，屈晓君多次提醒评估工作人员房屋存在漏水问 题 ( 具体情况 : 如厨房屋顶导致需要用小盆接水、漏水导致屋内墙皮脱落、窗帘严 重水渍、该房屋户外墙体打补丁等 ) ，要求工作人员拍照留存 , 但评估报告中并未 附任何与房屋漏水相关的现场照片及该栋楼墙体户外照片。事后询问工作人员， 也未能给与合理解释。而显然，这些照片是价格评估环节中的关键证据，是评估 价格的重要因素。   答复： 本次评估委托事项为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悦盛路 5 号院 8 号楼 3 层 1 单 元 301 号房屋的房屋市场价值。被告当事人强调的 房屋漏水问题属于房屋质量鉴 定 。 房屋漏水鉴定通常包括漏水原因鉴定、修复方案鉴定、损失修复费用鉴定等 。漏水原因鉴定属于建筑工程质量类鉴定中的因果关系鉴定，需要根据现场测试 和试验来确认渗漏状态并分析原因 。 一般 漏水原因 相对 复杂且难以通过一般生活

